
2014 仁川亞運選拔暨培訓委員會第 8 次會議紀錄 

時   間: 103 年 5 月 6 日 上午 11:00 (二) 

地   點: 漢諾威馬術俱樂部 

主   席: 盧主委 漢華 

上級指導: 許安進理事長 

應   到:  11 人 

實   到:  11 人(盧主委 漢華、黃委員 漢文、呂委員 志耀、許委員 安成、 

黃委員 啟芳、黃委員 琮祥、謝委員 東龍、林委員 增雄、葉委員 益成 

李委員 政憲、陳委員 輝銘) 

請   假:  0 人 

列   席:  1 人(葉繡華教練) 

紀   錄: 林鳳嬌 

※ 會議決議 :  

案由 1: 委員會增聘委員案。 

決議 : 增聘葉繡華教練為本選訓委員會委員。 

 

案由 2: 檢視選手提供錄影帶成績，決定障礙最後正選 2 位、馬場馬術正選 2

位選手。 

決議： 

1. 委員會經審視選手所提比賽錄影帶，障礙「黃柏翔」「藍友駿」「楊 

  宏宇」、馬場馬術「Dania」「王克文」；另「蔣漢儒」提供練習時影帶 

  畫面，委員會一致決議，在障礙部份 : 

  根據 102 年 10 月 15 日的會議記錄: 

    ＊我們還有兩位正選選手待確認中，開放給所有有興趣的選手，尚未入 

      選正選之培訓選手也請持續努力，請於2014 年4 月30 日檢附成績及 

      錄影帶，選訓委員於2014年5 月初開會討論。 

    ＊另依據8月29日選訓委員第四次會議，選拔賽標準由原「2星級140cm 

      以上」放寬為: 

      德國地區賽的S Class ( S * 140 cm , S ** 145 cm ), 如果有其他地區賽 

      成績者,也可檢附路線圖及錄影帶以資參考! 



    ※根據此次選手檢送資料 

      三位選手均達到審核標準 , 但以目前的比賽成績及錄影帶無法決定出 

      兩位正選選手 , 所以請亞運教練評估在 6 月底以前選定兩場 140 cm 障  

      礙超越的國際賽事, 這三位選手均須參加此賽事 , 由成績最好的兩位 

      選手勝出 !如果成績一樣則再安排一場比賽決定 !  

      (經黃漢文教練選定以下面比賽為障礙超越選拔賽) 

      6 / 26- 6/ 29 Geesteren CSI2* (NED) 

      請選手於 6/5日前回報參加意願，以利報名作業。 

  

2 委員會一致決議，在馬場馬術部份 : 

  根據 102 年 10 月 15 日的會議記錄 : 

    ＊我們還有兩位正選選手待確認中，開放給所有有興趣的選手，尚未入選 

      正選之培訓選手也請持續努力，請於2014 年4 月30 日前檢附成績及 

      錄影帶，選訓委員於2014年5 月初開會討論! 

    ＊選手至少須提出四場比賽成績，委員會將以(1.四場之平均分數 2. 最佳 

      成績 3. 比賽錄影帶)作為評比參考依據。 

    ＊請各選手在送地區賽成績時， 檢附地區名稱及比賽錄影帶。 

    ＊另依據8月29日選訓委員第四次會議，選拔賽標準由原「2星級66%」 

      放寬為: 

      地區賽( 荷蘭, 德國, 英國, 法國, 比利時)，如果有其他地區賽成績 

      者，也可檢附成績及錄影帶以資參考 ! *** 

※根據此次選手檢送資料 

送件的兩位選手均未達到審核標準 , 我們也審核了自行送件的蔣漢儒

選手影帶，但也無法在委員會認可 ! 以目前的比賽成績及錄影帶無法決

定出兩位正選選手，所以請亞運教練評估在 6 月底 7 月初選定馬場馬術

的國際賽事, 並開放給所有選手參加此賽事 !  

必須達到聖喬治級 65% 的基本標準, 然後在此條件下，分數高者勝出 ! 

如果沒有選手達到基本標準 ! 委員會將開會討論是否擇優出賽，還是只

以個人出賽 ! 還是選擇外卡優秀選手出賽 !  

委員會於 7 月中召開會議決定最後正選人選。   

      (經葉繡華教練選定以下面兩場為馬場馬術選拔賽) 



      6/25-6/29 CDI2* Perl(GER) 及 7/4-7/6 CDI3* Vierzon (FRA)  

      請選手於 6/5日前回報欲參加之場次，以利報名作業。 

 3 另外請葉繡華教練聯繫郭力瑜選手請其提出近期人馬成績供委員會追蹤， 

如果未能符合預期 , 將要求在六月底七月初的選拔賽中出賽 , 與其他選 

手一同競爭 !。 

 4. 請兩位亞運教練多費心主動定期關心各選手訓練情形並回報委員會選手 

   狀況。 

 

案由 3 : 教練、選手規範 

決議： 

 1.確定代表隊人選後，教練、選手皆須簽訂合約，遵守合約規範。 

 2.兩位亞運教練必須於 7 月中安排至歐洲視察各選手情形，如有不適之選手 

   仍須報請委員會予以汰換。 

 

散會 : 12 時 30 分。 

 


